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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在董事会表决以上议案中，独立董事吴可方先生基于独立性原则

回避表决。同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提议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市场价格洽谈确定审

计报酬，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本次变更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所”）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瑞华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瑞华

所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地发表了审计意见，切实

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业

务发展和审计工作的需要，经综合考虑，公司拟不再续聘瑞华所为公司 2019 年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度审计机构，并就变更事宜与瑞华所进行了事先沟通。公司对瑞华所多年来为公

司提供的专业审计服务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经过公司充分调研，公司拟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二、 拟聘请审计机构情况 

企业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568093764U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杨志国 

成立日期：2011 年 1月 24日 

合伙期限：2011 年 1月 24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信息

系统内的技术服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96），能够满

足公司未来财务审计工作的需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三、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1. 公司已与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沟通。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执业资质进行了充分了解，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可以满足

公司 2019 年度审计业务的要求，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交董事会

审议。 



3.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交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按市场

价格洽谈确定审计报酬。独立董事吴可方基于独立性原则，回避表决。 

4. 本次变更年审会计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 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的资格，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经验和素质优良的执业队伍，能够遵循

独立、公正、专业的执业准则，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专业的审计服务，满足

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本次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实际业

务需求，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的合理变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吴可方先生基于独立性原则，回避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2. 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选聘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的资格。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

立董事吴可方先生基于独立性原则，回避发表独立意见。 

五、 上网附件 

1.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

前认可意见； 

2.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28日 


